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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修订格式） 修订后条文（清洁格式） 说明 

1.  第六条  股东代表监事和外部

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罢免和更换；

职工代表监事由本行职工代表大会

或其他民主程序选举、罢免和更换。 

监事会成员不得由本行董事、

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第六条  股东代表监事和外部监事由股

东大会选举、罢免和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由

本行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程序选举、罢

免和更换。 

监事会成员不得由本行董事、行长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外部监事在本行任职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六年，不得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同时任职，

不得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金融机构兼任外

部监事。 

第六条  股东代表监事和外部监

事由股东大会选举、罢免和更换；职工

代表监事由本行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

民主程序选举、罢免和更换。 

监事会成员不得由本行董事、行长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外部监事在本行任职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六年，不得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

同时任职，不得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

金融机构兼任外部监事。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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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修订格式） 修订后条文（清洁格式） 说明 

2.  第十条  监事会行使本行章程

规定的职权，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

事项： 

……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高级管理层

会议，并有权对会议决议事项提出

质询或建议，但不享有表决权。 

 

第十条  监事会行使本行章程规定的职

权，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会议、高级管理层会议，并有权对会

议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但不享有表决

权。 

本行重大决策事项应当事前告知监事

会，并向监事会提供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重要合同、重大事件及案件、审计事项、重

大人事变动事项以及其他监事会要求提供的

信息。 

第十条  监事会行使本行章程规

定的职权，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会议、高级管理层会议，并

有权对会议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

但不享有表决权。 

本行重大决策事项应当事前告知

监事会，并向监事会提供经营状况、财

务状况、重要合同、重大事件及案件、

审计事项、重大人事变动事项以及其他

监事会要求提供的信息。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 

 

3.  第十四条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本行章程

规定等情形时，应当建议对有关责

第十四条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高级管理

层及其成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本行章程规定等情形时，应当建议对

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分，并及时发出限期整

第十四条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及其成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本行章程规定等情

形时，应当建议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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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修订格式） 修订后条文（清洁格式） 说明 

任人员进行处分，并及时发出限期

整改通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应当

及时将处分或整改结果书面报告监

事会。 

改通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应当及时将处

分或整改结果书面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建立健全对董事会和高级管

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制度，明确评价内

容、标准和方式等，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价。监事会应当

将其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

评价结果和评价依据向监管机构报告，并将

评价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 

分，并及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应当及时将处分或整改结

果书面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建立健全对董事会和

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制度，

明确评价内容、标准和方式等，对董事

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

进行评价。监事会应当将其对董事会和

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评价结果

和评价依据向监管机构报告，并将评价

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 

4.  第十五条 监事会应当每年对

监事会工作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对

监事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评价

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 

职工代表监事享有参与制定涉

第十五条 监事会应当每年对监事会工

作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对监事履职情况进行

评价，将监事会自评和监事履职评价结果和

评价依据向监管机构报告,并将评价结果向

股东大会报告。 

第十五条 监事会应当每年对监

事会工作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对监事履

职情况进行评价，将监事会自评和监事

履职评价结果和评价依据向监管机构

报告， 并将评价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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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修订格式） 修订后条文（清洁格式） 说明 

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的权

利，并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 

职工代表监事享有参与制定涉及员工切

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并应当积极参与

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职工代表监事享有参与制定涉及

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并应

当积极参与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5.  第二十五条 监事应当每年亲

自出席至少三分之二的监事会会

议。监事连续两次不能亲自出席监

事会会议，也不委托其他监事出席，

或每年未能亲自出席至少三分之二

监事会会议的，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监事会应当提请股东大会或建议职

工代表大会予以罢免。监事每年为

本行从事监督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

十五个工作日。 

第二十五条 监事应当每年亲自出席至

少三分之二的监事会会议。监事连续两次不

能亲自出席监事会会议，也不委托其他监事

出席，或每年未能亲自出席至少三分之二监

事会会议的，视为不能履行职责，监事会应

当提请股东大会或建议职工代表大会予以罢

免。监事每年为在本行从事监督工作的时间

不得少于十五个工作日。 

第二十五条 监事应当每年亲自

出席至少三分之二的监事会会议。监事

连续两次不能亲自出席监事会会议，也

不委托其他监事出席，或每年未能亲自

出席至少三分之二监事会会议的，视为

不能履行职责，监事会应当提请股东大

会或建议职工代表大会予以罢免。监事

每年在本行从事监督工作的时间不得

少于十五个工作日。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 

 

6.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由监事会制

定及修订，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并施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由监事会制定及修

订，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生效并施行

并作为本行章程的附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由监事会制

定及修订，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并作为本行章程的附件 ，《中信银行股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

法（试行）》及其附

表的相关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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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修订格式） 修订后条文（清洁格式） 说明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信银规章

[2017]370号）同时废止。  

 

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信银规章

[2017]370号）同时废止。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信银规

章[2017]370号）同时废止。  

 

市公司治理准则》第

二十九条、第四十四

条修订。 

 

 


